苏州市旅游局文件

苏旅监〔2018〕143 号


关于同意苏州祖龙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等
2家公司获取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批复
工业园区宣传部（文体旅游局）、高新区文化局（旅游局）：

苏州祖龙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、苏州我爱户外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等2家公司通过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提交了设立旅行社申请材料。我局受江苏省旅游局委托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和《旅行社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对申请材料和旅行社设立相关条件进行了审核，认为2家公司基本符合条件，同意他们获取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，并核发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，旅行社许可经营范围均为国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。

接此批复后，请你们派员至苏州市旅游局（地址：苏州市十全街345号）领取《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》，并将许可证副本交予旅行社，督促旅行社在规定期限内缴存旅游质量保证金和购买旅行社责任险，并查验旅行社提供的质量保证金缴存证明和旅行社责任险投保证明，查验无误后，下发《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》正本。

特此批复。
苏州市旅游局
2018年11月2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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